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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48 证券简称：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：临 2026-12

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判决；

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；

涉案的金额：原告君证（宁波梅山保税港区）股权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君证合伙企业”）于 2024年起诉上海实

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实发展”）及其他被

告，涉案金额约为人民币 80,105.56万元，后在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

请求，调整后的诉讼金额约为人民币 43,130.21万元；

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根据本次案件一审判决

内容，现阶段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；但本诉讼尚处于法定上

诉期内，判决尚未生效，故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

不确定性，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

及企业会计准则审慎评估对公司的影响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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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

公司于 2024 年 9 月收到上海金融法院送达的《应诉通知书》

[（2024）沪 74民初 754号]及相关文件，原告君证合伙企业依据 2015

年与公司签订的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》及《股份认

购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，以合同纠纷为案由，起诉公司及其他被告（具

体内容请见公司临 2024-38号公告）。上海金融法院依法适用普通程

序对案件进行了审理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律师参加庭审。

二、本次诉讼的具体情况

原告：君证合伙企业

被告：上实发展（被告一）、上海实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被告

二，以下简称“上实集团”）、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被告三，以下简称“上会事务所”）、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（被告四，以下简称“东洲公司”）

案件事实：

2015 年 4 月，原告君证合伙企业与被告上实发展签订了《上海

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》，约定原告

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上实发展以 11.70 元/股认购 68,376,068 股。2015

年 11月，原告与上实发展签订《股份认购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，双方最

后确认原告认购股份数为 51,468,033股，每股金额 11.63元，合计认

购金额为 598,573,223.79元。上实发展募集资金的主要用途为：1.收

购上海上投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投控股”）100%股权；2.青

岛国际啤酒城改造项目二、三期工程；3.收购上海龙创节能系统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在上实发展收购前简称“龙创节能”，收购后最终更

名为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简称“上实龙创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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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.3549%股份；4.对龙创节能增资偿还银行借款并补充流动资金。

2016年 1月，原告支付股票认购款，完成股份认购。

2022 年 1 月，上实发展披露《上实发展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

所监管工作函暨重大风险提示公告》（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临 2022-01

号公告）。2022年 4月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向上实发展出具信息披露监

管问询函，要求对会计更正、资金占用、非标内控审计意见等进行信

息披露（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临 2022-16等相关公告）。

2024 年 4 月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（以下简称

“上海证监局”）出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沪[2024]10-16号），对上

实发展存在未及时披露和虚假记载等违法事实实施了行政处罚（具体

内容请见公司临 2024-14 号公告）。同年 6 月，上海证监局出具沪

（[2024]025号）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对上实龙创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曹

文龙处以行政处罚。

2024年 9月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（2023）沪 02刑初

31号刑事判决书，对上实龙创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曹文龙等人作出一

审刑事判决（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临 2024-39号公告）。

2025年 12月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曹文龙作出二审判决（具

体内容请见公司临 2025-41号公告）。

诉讼请求：

原告请求判令：1.被告上实发展赔偿因欺诈发行给原告造成的投

资本金损失人民币（以下币种同）598,573,223.79 元及由此给原告造

成的利息损失，前述本息总额需扣除原告在持有上实发展证券期间获

得的分红金额 34,004,929.44 元；2.被告上实发展回购原告持有的被

告上实发展的证券（数量 66,908,443股）；3.被告上实集团就上述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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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项诉讼请求与被告上实发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；4.被告上会事务所、

东洲公司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；5.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费

依法判决。

诉讼过程中，原告调整案由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，将诉讼请

求变更为请求判令：1.被告上实发展赔偿原告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投资

损失 431,302,116.29元；2.被告上实集团与被告上实发展承担连带赔

偿责任；3.被告上会事务所、东洲公司与被告上实发展、上实集团承

担连带赔偿责任；4.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费（350,000元）依法判决。

公司答辩意见：

上实发展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：1.原告作为专业投资者，应依

法认定其并非信赖案涉信息作出投资决策。2.本案系专业投资者参与

“场外”“非公开发行”而引起的纠纷，依法应按一般侵权的相关要

件审查。3.东洲公司系按收益法对龙创节能进行评估，龙创节能的《盈

利预测报告》属于预测性信息。两者依法均不构成虚假陈述。4.原告

主张的两项信息披露内容均不具有重大性。5.原告的缔约行为发生在

案涉信息披露文件之前，原告主张的信息披露内容与原告的投资决策

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。6.原告的认购价格并未受到信息披露内容的

影响。

三、诉讼裁判情况

公司于近期收到上海金融法院送达的《民事判决书》[（2024）

沪74民初754号]，法院根据本次诉讼的相关证据，认为原告的投资决

定与案涉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并不成立，无权要求被告赔偿

其投资损失。

上海金融法院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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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第一款、第四条、第十二条之规

定，判决如下：

驳回原告君证合伙企业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案件受理费2,200,060元，由君证合伙企业负担。

四、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

根据本次案件一审判决内容，现阶段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

响；但本诉讼尚处于法定上诉期内，判决尚未生效，对公司本期利润

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

进展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审慎评估对公司的影响并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

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四月四日


